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

ST

渝万里 公告编号：临

2010-18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触及跌幅限制，已经构成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作出如下公告：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0

年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

内触及跌幅限制。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公司目前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经向公司主要股东咨询并得到回复，到目前为止并在预见的三个月之内，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非公开发行、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362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38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根据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王科技

"

或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以

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汉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王智通

"

），专业从事为交通

和安防领域提供智能识别技术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等业务， 公司将把目前的智能交通业务相关资产对其进

行出售，并将人员和业务平稳进行转移，以实现公司智能交通相关业务全面转入该子公司进行独立运营。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收购智能交通业务

相关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8

）。

汉王智通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领取了营业执照。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刊登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汉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6

）。

为了实现公司的智能交通相关业务全面转入汉王智通进行独立运营， 公司与汉王智通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书》，将目前拥有的智能交通业务相关的部分资产出售给汉王智通，该部分资产

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账面值进行定价并确定价款为

1623092.55

元。

双方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公司将目前拥有的智能交通相关知识产权转让

给汉王智通，转让价格为该部分知识产权评估价值

3420

万元。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资产受让方：北京汉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号：

110108013335950

3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

5

号楼

323

4

、公司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刘迎建

6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7

、营业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

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8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迎建。

9

、汉王智通为汉王科技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

1

）标的资产之一为智能交通业务相关有形资产，情况如下：

该部分资产包括汉王科技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所拥有的若干固定资产与存货。 双方同意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该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定价，价款为人民币

1623092.55

元。 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部分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2

）标的资产之二为智能交通业务相关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该部分资产包括汉王科技目前拥有的智能交通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技术及软件著作权。双方同意

根据对该部分资产的价值评估进行定价。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 采用收益现值法进行了评定估

算，出具了《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无形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2010

）第

331

号）。至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9

月

30

日，汉王科技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评估值为

3,080

万元，专利技术的评估值为

340

万元，总价值为人民币

3,420

万元。

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部分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

2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3

、公司不存在为汉王智通提供担保、委托汉王智通理财，以及汉王智通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根据公司与汉王智通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书》，公司向汉王智通出售的资产包括公司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所拥有的若干固定资产与存货。 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转让资产及相关的权益及风险全部转

移到汉王智通。 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为保证公司承接的智能交通相关业务合同的有效执行，将另行与汉

王智通签订相关业务的委托运营合作合同。双方同意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该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定价为

人民币

1623092.55

元。 汉王智通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全部收购价款。

2

、根据公司与汉王智通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公司将目前拥有的智能交通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专

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在全部地域范围内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汉王智通。根据对上述知识产权的评估价值，双

方同意本次知识产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420

万元。 汉王智通将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将转让价

款一次性汇至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公司将于协议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将转让知识产权相关的所有文件交付

给汉王智通。公司向汉王智通交付专利技术及软件著作权后，汉王智通对软件的授权、修改、转让等行为承

担全部责任。 公司收到全部价款后

20

日内办理软件著作权变更登记。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及交易后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券债务重组情况。

六、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智能交通相关资产出售给汉王智通，有利于汉王智通独立开展业务，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本次资产出售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产生实质影响，交易后公司将获得

一定的资金流入。

七、 备查文件

1

、《资产收购协议书》

2

、《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3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无形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0-042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项

获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无异议函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和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以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方式

出让持有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证券

"

）

5,000

万元（

2.42%

）股权。

2010

年

11

月

26

日，西

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按规定和程序组织了长城证券

5,000

万元（

2.42%

）股权公开竞价会，经公开竞价，四川

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虹集团

"

）成为最终受让方，成交价为

30,050

万元。

201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与长虹集团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公司将所持有的长城证券

5,000

万元（

2.42%

）股权以人民币

30,050

万元转让给长虹集团。 前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

10

月

14

日、

11

月

30

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长城证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

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深证局机构字

[2010]347

号）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变更通知书》（

[2010]

第

3244721

号）发送至本公司。 根据《关于对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

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长虹集团受让本公司所持有的长

城证券

5,000

万元（

2.42%

）股权无异议。 根据《变更通知书》，长城证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长城证券股权。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7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邮件、传真、电话的方式全部发出并确认。应参加会议董事

8

名

,

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8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

,

通过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湘西自治州金凤凰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

-

湘西自治州金凤凰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加工鮰鱼为主， 产品主要出口美国市

场。由于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人民币升值影响，鮰鱼出口价格持续低迷，加工企业盈利能力受到严重

影响；同时鮰鱼养殖户卖鱼困难，严重挫伤了养殖积极性，养殖面积急剧萎缩。由于受上述消费市场及原料

供应市场的巨变导致该公司的经营连年亏损，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湘西自治州金凤凰农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予以注销。 该公司注册资本

8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占

60％

股权。 根据测算， 该公司注销预计产生

2000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损失。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15:

00

期间，天治财富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1

）、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2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3503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350005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7

）参加交通银行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1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

式），其申购费率享受最低

8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将不再有折

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2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上述业务需遵循本公司和交通银行最新的相关规定及公告，上述业务的

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

三、重要提示

1

、 投资者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 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易， 登陆交通银行网站

www.

bankcomm.com

，点击

"

基金超市

"

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2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开放式基金

(

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

的

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3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四、咨询办法

1

、本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2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64800

（免长话费） 、

(021)34064800

3

、交通银行网站：

www.bankcomm.com

4

、交通银行客服电话：

9555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0-048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电气电缆集团共同投资设立浙江万马新能源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12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公告）。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已完成新设立公司的工商登记设立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该公司的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顾春序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充电设备；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系统设计及工程施工。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5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根据辽宁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颁发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国家对公司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硫酸实现的增值税进行减免。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葫芦岛市国税局返回的税款

4,091,212.05

元，款项目前已划拨到公司账户，计入公司

2010

年当期损益。

二、公司收到葫芦岛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0

年度环保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

公司获得环保项目专项资金补助

600

万元，其中

239

万元已划拨到公司账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及相关规定，该款项将按项目折旧年限分摊进入损益。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简称：浩宁达 证券代码：

002356

公告编号：

2010-049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通讯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出

席会议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柯良节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设立境外合资公司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过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通过签字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浩宁达 证券代码：

002356

公告编号：

2010-050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以通

讯、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夏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设立境外合资公司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过与会监事的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将有利于海外市场的开发和拓展，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

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0-051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浩宁达国际 （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境外合资公司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的议案，现将

项目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深圳浩宁达

"

）、

SHAW LIMITED

及

FUDA

TECHNOLOGIES LIMITED

（以下简称

"FUDA"

） 欲共同于香港设立公司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

"HND International"

），并凭借本公司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世界其他地方寻求业务机

遇。

1. SHAW LIMITED,

该公司依据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法律注册成立， 注册地为

2nd Floor,

Yellowman & Sons Building, PO Box 170, Off Old Airport Road, Grand Turk,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Ross Johnson

先生为截至本公告日

Shaw Limited

所发行全部股本的合法拥有人。

2. FUDA TECHNOLOGIES LIMITED,

该公司依据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法律注册成立， 注册地为

263

Main Street,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FUDA");

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David Roe

先

生为截至本公告日

FUDA

所发行全部股本的合法拥有人。

（二）

HND International

成立后将设立

"

国际优质服务中心

"

1.

公司在注册后按董事会确定的时间将在澳大利亚悉尼设立

"

国际优质服务中心

"

。

2.

优质服务中心应当成为针对所有国际客户的前沿客户展示场所 （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客

户）。 该中心的功能包含下列方面：

3.

用来以端对端的方式展示最新产品；

4.

用来作为性能测试中心；

5.

用来作为海外中国籍员工的办公地。

（三）

HND International

成立后， 将从

DAVID ROE

手中收购

MetroWare Pty Ltd

（以下简称

"Metro

Ware"

）及从

Shaw Limted

手中收购

MetroNet Pty Ltd

（以下简称

"MetroNet"

） 两公司的已发行股本。

二、拟成立合资公司《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名称：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浩宁达国际）

（二）公司股东： 甲方：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SHAW LIMITED

丙方：

FUDA TECHNOLOGIES LIMITED

（三）公司住所：中国香港

（四）经营范围：智能仪表、智能仪表的通信及管理系统、家用产品等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

（五）注册资本：

200

万澳元

（六）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HND International

为股份形式的有限公司。 公司授权发行股本为

AUD5,000,000

并以每股

AUD1

折合

5,000,000

股份。 公司一经成立，发行股本为

2,000,000

澳元，总计

2,000,000

的股份按照以下方式向各股东

发行：

1.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51%

的

1,020,000

股份向深圳浩宁达 （或由深圳浩宁达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发

行；

2.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24.5%

的

490,000

股份向

Shaw Limited

发行。

3.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24.5%

的

490,000

股份向

FUDA

发行。

每一股份应当与其他股份具有相同权利、优先权及利益，并在所有方面同

其他股份享有同等权益。

Shaw Limited

和

FUDA

均应当各自支付其对本公司的出资额， 以两次分期付款的方式按照下列条款

完成支付：

4.

首期出资额

AUD150,000

应当支付到本公司的银行账户，以电子转账的方式在完成收购

Metro Ware

后的三十（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5.

其余出资额

AUD340,000

应当支付到本公司银行账户，以电子转账方式在深圳浩宁达支付出资额后

的第

180

天完成支付。 或者在深圳浩宁达的出资额在约定时间内未能支付，该

AUD340

，

000

的支付将被延

长等同于深圳浩宁达出资延长时间的期间。

6.

在支付对公司的其余出资额的同时，

Shaw Limited

和

FUDA

均应当各自支付累积利息，此利息为在

深圳浩宁达已支付其出资额时，就二人尚未支付的出资额应当支付的利息。该利息以年利率（

5%

）从深圳浩

宁达支付出资额时起至

Shaw Limited

和

FUDA

支付其各自出资额之日累积计算。

（七）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深圳浩宁达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任命三名董事，并以相同形式的通知

要求移除所任命的任一或所有董事，及任命另外的人士以代替先前任命的董事。

Shaw Limited

和

FUDA

中的每一个均有权采取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任命一名董事， 并以相同形式的

通知要求移除其先前任命的董事，及任命另一人士以代替其先前任命的董事。 拟任命董事起初应当为代表

Shaw Limited

的

Johnson

先生

,

及代表

FUDA

的

Roe

先生。

Johnson

先生应当担任副主席并由二人中的

Ross Johnson

担任副主席。

三、本次成立控股合资公司后将收购

MetroWare

、

MetroNet

两家公司

（一）基本情况

1. MetroWare

公司依据澳大利亚法律成立，注册地址为

Level 1, 362 Little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3000

。 其主营业务为电子仪器、仪表及电器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

Fuda

Technologies Limited

为截至本公告日

MetroWare

已发行全部股本的合法受益人。

2. MetroNet

公司依据澳大利亚法律成立，注册地址为

Level 1, 362 Little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3000

。 其主营业务为电子仪器、仪表及电器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 截至本公

告日，

Shaw Limited

为

MetroNet

全部已发行股本的合法权益拥有人。

3. ROSS JOHNSON,

澳大利亚籍公民（澳大利亚护照号码：

E4022347

），居住地址为

202 Prospect Hill

Rd, Surry Hills, VIC 3127, Australia ("Mr. Johnson")

，是澳大利亚

MetroNet

公司

CEO

。

MetroNet

公司是

2006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注册的一家私人公司，专注于电表、水表及其配套系统的销售，已在澳大利亚建

立良好的销售渠道。

4. DAVID ROE,

澳大利亚籍公民（澳大利亚护照号码：

E4022331

），居住地址为

10 Somerset St, Pascoe

Vale VIC 3044, Australlia ("Mr. Roe")

，曾在

IBM

工作

23

年，近

4

年主要负责浩宁达智能电表在欧美地区

的推广和销售，与浩宁达携手为西方发达市场开发高端的仪表及配套系统。

（二）合资公司结构图如下：

（三）定价依据

收购

MetroWare

的对价的确定为

AUD300,000

， 该对价为各方参考独立第三方估价师

Raymond Youil

and Associates

出具的关于

MetroWare

的评估报告，公平协商所确定。

收购

MetroNet

的对价确定为

AUD480,000

， 该对价为各方参考独立第三方估价师

Raymond Youil and

Associates

出具的关于

MetroNet

的估值报告，公平地协商所确定。

（四） 本次投资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事项已经

201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四、项目提出的背景、必要性

（一）背景：

1.

合作背景

MetroWare

、

MetroNet

自

2006

年

6

月开始作为

HND

产品在澳洲的代理商， 期间在澳洲对浩宁达电表

进行了大力推广，并拿到了悉尼

Integral Energy

电力公司

AMI

项目的试订单，成为在澳洲部署整套端到端

AMI

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2.

海外市场情况分析

澳洲目前有预计

900

万到

1000

万只电表

.

其中的

600

万将会被替换为

AMI

电表；新西兰预计有

130

万只电表将被替换；这些潜在市场为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二）必要性：

1.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合资公司的成立，整合合资各方的优势，建立一个新的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平台，加强公司的业务研发

和创新能力，提升公司对海外客户的服务水平，进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积极向世界一流端

到端

AMI

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战略目标迈进。

2.

开发海外客户的需要

MetroWare

、

MetroNet

自

2006

年起作为公司在澳洲的代理商，在过去的几年间，已成为澳洲代表性的

整套

AMI

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品牌已被清晰的建立；与主要电力公司建立了稳固的客户关系；

公司的

AMI

产品在澳洲已经获得初步认可， 合资公司将对现有

AMI

产品进行功能和性能方面的改

善，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鉴于澳大利亚智能电表市场需求及发展潜力巨大，建立浩宁达国际，立足于澳大利亚仪表市场，

向西方高端仪表市场拓展。

（二）本投资项目立足于主营业务，整合资源，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提高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本次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所需资金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投资项目与深圳浩宁达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涉及同业竞争，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2011

年度生产经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公司成立境外控股合资公司事项可能存在政策风险、经营管理等风险

,

对成功开拓海外的销售市

场和盈利存在不确定性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一）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二）我们详细了解了公司拟签署的《关于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股东协议》，经过认真地

审查，我们认为在本协议中，向

David Roe

、

Ross Johnson

支付的收购费用是合理的；

（三）我们详细了解了

MetroWare

、

MetroNet

公司的相关情况，认为公司收购

MetroWare

、

MetroNet

有

利于公司经营稳定而有续地进行。 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情形，同意该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股东协议》（中、英文版本，中文版本仅作为参考，不具

有法律效力）

（三）澳大利亚第三方估价师

Raymond Youil and Associates

出具的关于

MetroWare

、

MetroNet

的估值

报告。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交大昂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１

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购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８１９％

股权（

１

，

３２４．９９７４

万股），交易金额

１８１

，

８４５

，

０２３．６４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本次收购的股权共分四笔，分别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让的

１５２．０８２８

万股、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

限公司出让的

４９６．３５３８

万股、中国航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出让的

３８０．２０７

万股、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出让的

２９６．３５３８

万股。 交易标的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泰君安”）总计

０．２８１９％

股权

（

１

，

３２４．９９７４

万股）， 上述四笔国泰君安标的分别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竞

价、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转让，并分别于日前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实施产权交易。 转让成交均价为

１３．４４

元

／

股，成交金额

１７８

，

１０２

，

８８１．２８

元，交易费用为

３

，

７４２

，

１４２．３６

元，总交易金额

１８１

，

８４５

，

０２３．６４

元。 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参与购买国泰君安股权，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国泰君安

１３２４．９９７４

万股股权，占股权比例为

０．２８１９％

。

本次产权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关审批，在获得审批机关审批后，还需在完成国泰君安股东名册变更或

登记机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本公司方能正式取得国泰君安的股东身份。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出让四方情况简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

６６３０４６．７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８３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继学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５５８

号葛洲坝大酒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８７４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１１０４３８２

中国航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燕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２１２

号

２８

层

Ａ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７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思明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１９５

（二）其他当事人情况介绍

根据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产权交易管理规定》的

相关规定，公司委托上海东缘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产权交易所的经纪会员）、上海东洲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产权交易所的经济会员），分别作为受让国泰君安总计

１０２８．６４３６

万股股权的经纪机构，

并按照上交、北交所的场内交易规则为公司提供场内经纪服务。 此外，另有

２９６．３５３８

万股直接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２４．９９７４

万股股权 。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①

国泰君安基本概况

标的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地址

）

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祝幼一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０８－１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济类型 国有控股企业

公司类型

（

经济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规模 大型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３１５９２８４－Ｘ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

；

证券自营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资产管理

；

直接投资业务

；

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

理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②

国泰君安简介

公司是由原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和原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设合并、增资扩股，于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组建成立的，目前注册资本

４７

亿元，第一、二、三大股东分别为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央汇金

公司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所属的

４

家子公司、

２３

家直属营业部及

２６

家分公司所辖的共计

１２３

家营业

部分布于全国

２８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经营范围最宽、网点分布最广

的证券公司之一。

③

股东情况

序号 前十位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３．８１％

２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８％

３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１５％

４

国家电网公司

４．２２％

５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２．５３％

６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３％

７

大众交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３％

８

中国图书进出口

（

集团

）

公司

１．８２％

９

杭州市财政投资集团公司

１．６９％

１０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９％

④

主要财务数据

１２３４８６２．２１

万元

７８１２８３．９４

万元

６３１１５１．９０

万元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０４５０９９．３７

万元

８７１５８７４．３５

万元

２３２９２２５．０２

万元

审计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１２４３１３４．８３

万元

８０８６２５．７７

万元

６２００９８．４７

万元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７３９３２２５．９２

万元

５６９５５３５．３８

万元

１６９７６９０．５４

万元

审计机构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物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以下数据出自年度审计报告

以下数据出自企业财务报表

报表日期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２９５０００．５６

万元

１６９５４５．８２

万元

１２７３４９．１５

万元

报表类型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月报

８５７５３７４．６９

万元

６４６２６０２．２３

万元

２１１２７７２．４６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产权转让标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８１９％

股权 （

１

，

３２４．９９７４

万股）。

２

、产权转让金额：上述股权以

１７８

，

１０２

，

８８１．２８

元转让。

３

、产权转让的方式：上述四笔股权转让项目分别通过上海、北京产权交易所上市挂牌竞价或协议转让

的方式进行。

４

、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本次产权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关审批的，获得审批机关同意后，出让方应促

使国泰君安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事项或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出让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

合。

５

、产权交易费用：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依照有关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我方交易

费用总额为

３

，

７４２

，

１４２．３６

元。

６

、违约责任：受让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向出让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延

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不同比例计算 （但总金额不超过保证金金额），违约金从保证金中扣除。逾期付款

超过一定日期，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受让方因自身原因导致证券监管部门无法出具无异议函的，出让方

有权扣除保证金。 出让方未履约的，应按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受让方有权解除合

同。

五、其他说明

１．

本次股权交易不涉及股权企业职工安置、资产处置等相关问题。

２．

交易基准日均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泰君安

２００９

年股权分红归属于出

让方，

２０１０

年股权分红归属本公司。

六、收购国泰君安股权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进行金融股权投资业务，对本公

司利用充裕的现金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积极意 义。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产权交易合同》和《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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